
(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

檢視現行情況報告 

致 ： 總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 ) 

__ 2021-2022___學年 

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及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相 關 措 施 的 工 作 計 劃 

學校名稱： 天主教鳴遠中學 

範 疇 措 施 現 行 情 況 （ 請 簡 述 ） 

請註明：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

已落實 

學 校 行 政 透過教職員會議／發佈會／電

子郵件／教職員通告，讓教職員

認識和了解《香港國安法》 

的相關資訊 

已 透 過 2020/21 學 年 的 全 體 教 職 員 校 務 會 議 、發 

佈 會 、 電 子 郵 件 及 教職員通告， 清 楚 提 示 所有 學 

校 員 工 必 須 仔 細 了 解 《香港國安法》的相 

關資訊，並閱 覽 教 育 通 告 3/2021 號，按 當 中 的 

指 引 行 事 。 

本 學 年 已 提 名 不 同 職 級 教 師 參 加 由 教 育 局 舉 辦

有 關 《基 本 法 》或《香港國安法》的研討會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
1 



(範 疇 措 施 現 行 情 況 （ 請 簡 述 ） 

請註明：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

已落實 

 

升 掛 國 旗 及 奏 唱 國 歌 的 安 排 

學 校 有 既 定 機 制 於 指 定 日 期 或 活 動 升 掛 國 旗 及

奏 唱 國 歌 。 學 生 已 非 常 熟 悉 及 習 慣 有 關 安 排 ， 

並 能 夠 表 現 出 恰 當 的 禮 儀 。 此 措 施 會 持 續 進 

行 ， 以 加 強 學 生 對 國 情 和 國 家 安 全 的 認 識 、 提

升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， 以 及 培 育 他 們 成 為 守 法 的 良 

好 公 民 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
校 舍 管 理 機 制 

因 應 教 育 局 發 出 的 指 引 ， 本 校 已 於 本 學 年 修 訂

有 關 巡 視 校 園 範 圍 的 機 制 (附 件 ： 總 務 組 分 

工 )，提 醒 當 值 教 職 員 如 發 現 校 園 範 圍 內（ 包 括 

建 築 物 、 課 室 、 壁 報 板 等 ） 展 示 的 字 句 或 物 件

涉 及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的 內 容 的 處 理 方 法 。 而 有 關 

修 訂 租 借 校 舍 (附 件 一 )/投 標 程 序 (附 件 二 )/工 程 

合 約 (附 件 三 )亦 巳 作 檢 視 及 更 新 。 然 而 和 圖 書 

館 藏 書 的 機 制 仍 有 待 落 實 。 

部分落 實 

學 校 舉 辦 活 動 的 機 制 和 程 序 本 校 已 檢 視 現 時 學 校 舉 辦 活 動 的 機 制 和 程 序 ，

並 確 保 相 關 內 容 涵 蓋 涉 及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的 行 為 

和 活 動 的 處 理 。 

計劃中 

設立相關工作小組，負責統籌和

協調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 

安全教育相關的工作 

已 於 2021 年 3 月 就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及 推 行 國 家 安

全 教 育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， 協助學校策劃及統籌以 

全校模式推動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

相關的策略和措施。 

已落 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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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範 疇 措 施 現 行 情 況 （ 請 簡 述 ） 

請註明：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

已落實 

人 事 管 理 

維 護 教 師 專 業 操 守 

透 過 教 職 員 會 議 ／ 校 本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項 目 以

及 檢 視 和 更 新 教 師 手 冊，向 學 校 各 級 人 員 清 楚說 

明 學 校 對 其 職 責 及 操 守 的 要 求 和 期 望，包 括 

遵 守 法 律 及 社 會 接 受 的 行 為 準 則，並 適 時 及 適 

當 地 跟 進 員 工 的 工 作 表 現 及 操 守 。 

更 新 本 校 危 機 處 理 手 冊 -特 定 事 故 的 應 變 計 劃 

內 容 ， 並 確 保 所 有 教 職 員 及 相 關 職 員 了 解 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
對 服 務 形 式 聘 用 的 非 教 學 人 員 

的 工 作 表 現 和 操 守 的 要 求 

就 以 購 買 服 務 形 式 聘 用 的 非 教 學 人 員（ 包 括 專

責 人 員 例 如 學 校 社 工、教 育 心 理 學 家、言 語 治 

療 師 、 教 練 、 興 趣 班 導 師 等 ）， 檢 視 招 標 文 件 ／ 

應 徵 者 聲 明，列 明 其 工 作 表 現 和 操 守 須 符 合 

要 求，並 加 以 口 頭 提 醒，若 有 關 人 員 涉 及 不 當 

行 為，服 務 供 應 商 應 作 出 跟 進 安 排，例 如 撤 換

有 關 人 員 等 相 關 免 責 聲 明 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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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範 疇 措 施 現 行 情 況 （ 請 簡 述 ） 

請註明：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

已落實 

教 職 員 培 訓 

-鼓勵教 師 接 受《基 本 法 》或《香

港國安法》的培訓活動 

 

-統計教師培訓時數 

透 過 教 育 局 舉 辦 的 培 訓 課 程 ／ 講 座 或 研 討 

會，鼓 勵 安 排 教 職 員 接 受 適 當 的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

培 訓 。 

本年度本校亦有多位老師參與完成《基 本 法 》增

益網上課程。 

另 外 本 校 高 層 及 中 層 管 理 人 員 （ 約 10 人 次 ）參 

與 由 教 育 局 舉 辦 的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內 容 相 關培 

訓 課 程 ／ 講 座 或 研 討 會 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
學 與 教 

檢視及增潤教學內容，加強學生國家

安全的觀念，培養學生的具國家觀

念、成為尊重法治和守法的良好國民。 

檢視及增潤相關學習領域／科目、德育、公民及國民 教

育，以及有關《憲法》／《基本法》／《香港國安法》

等課程內容(附 件 五 )，按學生的認知能力，加強學生

國家安全的觀念，培養學生成為具國家觀念、尊重法

治和守法的良好國民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
監察機制 

透過定時檢視課業、觀課和定期檢視課堂教學及教學 

資源的內容和質素，確保符合課程發展議會於各學習 

階段課程所訂定的課程宗旨、目標和內容，選用的資 

料合宜，並切合學生的程度和學習需要。 

已落實  
   （將持續進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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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範 疇 措 施 現 行 情 況 （ 請 簡 述 ） 

請註明：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

已落實 

 

存檔安排 
有關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 資

源存放於圖書館內及每個班房內，供同學參閱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
學 生 訓 輔 及 

成 長 支 援 檢視訓輔協作機制 
檢視訓輔機制，以配合社會的發展及《香港國安法》 的

實施，加強正向教育，培養守法守規的良好公民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
涉及學校政治宣傳活動的處理方法 如學生的行為有偏差，學校會按校本情況及一貫的訓 

育及輔導策略，以合情、合理和合法的方式，處理學 

生的不當行為，包括了解違規學生行為不當的原因，因

應其解釋及具體情況，給予適當的輔導及/或懲處， 

並盡快通知家長，尋求家校合作，共同處理學生問題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
預防性輔導計劃 

安排學生參加教育局推行的相關支援計劃，例如「多 

元智能躍進計劃」等，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，以面對 挑

戰及抗拒誘惑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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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範 疇 措 施 現 行 情 況 （ 請 簡 述 ） 

請註明：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

已落實 

 

發展性及補救性輔導計劃 
為(曾觸犯法例甚或被法庭判處刑責的)學生制定個人

化的長期訓輔計劃，加強教導他們正確的價值觀、正 

面思維、與人相處應有的態度等，並與家長緊密聯絡，處

理他們的行為情緒問題，以幫助他們適應學習環境 和

投入學校生活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
家 校 合 作 強 化 家 校 合 作 ， 推 動 德 育 、 公 

民 及 國 民 教 育 活 動 
透過家長工作坊／家教會活動／約見家長，與家長保 

持緊密溝通，尋求家長的支持、理解和配合，加強家校

合作，與學校攜手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及健康成長。 

已落實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

校 監 簽 署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校印 校 監 姓 名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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